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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六十七届会议  第六十八年

议程项目 74 

国际刑事法院的报告 
 
 

  2013 年 4 月 3 日秘书长给大会主席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同文信 
 
 

 我谨随函转递我公布的关于与国际刑事法院对其发出逮捕令或传票的人员

接触的准则案文(见附件)。 

 准则阐述了秘书处关于联合国官员与国际刑院对其发出逮捕令或传票的人

员接触的政策。准则于近期重新起草，并重新分发给包括外地存在和行动在内的

秘书处各单位高级官员以及各办事处、方案和基金高级官员。 

 请提请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本函及其附件为荷。 

 

潘基文(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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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与国际刑事法院对其发出逮捕令或传票的人员接触的指导说明 
 
 

 本指导说明适用于秘书处所有部门，包括秘书处各单位及各办事处、方案和

基金。 

背景 

 国际刑事法院的诉讼程序是通过发出逮捕令或出庭传票启动的。这两种文件

除其他外都提到有关人员被控犯有的罪行以及对据称构成这些罪行的事实的简

短说明。 

 预审分庭针对检察官提出的申请，在分庭认为有合理的理由相信某人已经在

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范围内犯了罪并且分庭认为有必要逮捕此人时发出逮捕令。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有义务执行国际刑院发出的逮捕令。 

 出庭传票是逮捕令的替代办法，如有合理的理由相信被告人犯下了所控罪

行，并且在传票足以确保被告人出庭时，检察官可寻求采用这一办法。国际刑事

法院迄今已发出 9 份出庭传票，被传讯的每名被告人均已自愿出庭。 

  (1) 对其发出逮捕令的人员 
 

• 联合国官员与国际刑事法院对其发出逮捕令的人员之间的接触应限于

开展联合国授权的重大活动所严格需要的接触。 

• 联合国官员应避免出现在任何此类人员出席的任何礼节性场合或类似

场合。不应进行标准礼节性拜访。 

• 如绝对有必要进行接触，应在可能的情况下尝试与同一团体或同一方中

国际刑事法院未对其发出逮捕令的人员进行互动。 

评注 

1. 作为一般规则，联合国官员与国际刑事法院对其发出逮捕令的人员之间不应

会面。 

2. 不应与此类人员进行礼节性的会面，也不应对其进行标准礼节性拜访。招待

会、拍照、参加国庆节庆祝活动等也同样如此。 

3. 如果有关人员在某个国家担任权力职位，为了开展工作应尽一切努力与除该

名人员之外的其他人员会面和联络。 

4. 虽然已做出这一规定，但在特殊情况下，可能仍然需要与国际刑事法院对其

发出逮捕令的人员直接进行互动。如果这是开展联合国授权的重大活动必不

可少的，那么与此类人员的直接互动可仅限于必要程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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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接触是否是开展联合国授权的活动所严格需要的接触，这一决定属于业

务决定，应在谨慎考虑到各种情况后作出。 

6. 秘书长和副秘书长有时可能必须与此类人员直接进行接触，以解决对联合国

及其各办事处、方案和基金在有关国家执行任务的能力造成影响的基本问

题，包括极其重要的安全问题。 

7. 可预见的是，国际刑事法院对其发出逮捕令的人员可能蓄意寻求与联合国官

员会面，以展示他们对国际刑院的藐视并企图破坏国际刑院的权威性。联合

国和国际刑事法院虽然是独立组织，每个组织有各自的任务，但这两个组织

有一个共同目标，即制止国际社会关注的 严重犯罪不受惩罚的现象。此外，

《联合国和国际刑事法院间关系协定》要求联合国避免采取任何可能阻挠国

际刑院及其包括检察官在内的各机关的活动或可能有损于其决定权威性的

行动。 

  (2) 对其发出出庭传票的人员 
 

• 联合国官员可不受限制地与国际刑院对其发出出庭传票且与国际刑院

合作的人员进行互动。 

• 如果此类人员停止与国际刑院合作，且检察官请国际刑院对其发出逮捕

令，则应遵守上文(1)列出的关于对其发出逮捕令的人员的指导说明。 

评注 

1. 联合国官员可不受限制地与对其发出出庭传票且遵守传票并与国际刑事法

院合作的人员进行互动。此类互动不损害国际刑院的权威性。 

2. 如有关人员不再遵守传票，也不再与国际刑院合作，这一规定将发生变化。 

  (3) 资料 
 

• 说明对哪些人员发出了逮捕令和对哪些人员发出了出庭传票的资料见

国际刑事法院网站(icc-cpi.int)，或可向联合国法律事务厅国际刑院

协调人索取。 

 


